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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75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2年第 75次审议会议于 2022年 10月

28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

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

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四）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

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主要产品包括工业无损检测设备和超声换能器，在

民用航空、钢铁冶金等领域尚无法有效进口替代。请发行人结合

重点应用领域国家或者行业标准规范体系的制定情况，相控阵超

声检测操作人员的配备情况等，说明发行人产品未来市场拓展是

否存在重大障碍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2011 年 12 月，张瑞受让黄少鹏持有的多浦乐有限 14.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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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及蔡树平持有的 0.5%股权，张瑞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；

2012 年 5 月，发行人新增注册资本，张瑞认缴 225 万元，本次

增资款系由蔡庆生提供；2014 年 1 月，张瑞将其持有的多浦乐

有限 15%股权转让给蔡庆生，蔡庆生未实际支付转让款。发行人

历史上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张瑞长期未支

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合理性；（2）张瑞与蔡庆生是否就上述股权归

属存在争议；（3）蔡庆生与蔡树平结清 0.5%股权转让款的具体

情况；（4）蔡树平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（二）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发行人前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效益未达到承诺，本次

募集资金拟主要投向高端显示用电子检测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

目和精测新能源智能装备生产项目。请发行人说明： （1）前两

次募投项目实际效益与承诺效益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和效益不及预期风险；（2）精测

新能源智能装备属于发行人新产品，预计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

公司 2021年平均毛利率是否合理谨慎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与中集集团所属公司之间存在较多关联

交易。请发行人说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，保障人员、业务、财

务、机构独立性的持续有效机制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发行人通过珠海鹏瑞森茂对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中集安

瑞科部分董事、高管及核心员工进行激励。请发行人:（1）说明

通过珠海鹏瑞森茂对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的部分董事、高管及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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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员工进行激励是否符合国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；（2）由

中集安瑞科子公司安瑞科控股就中集安瑞科的董事、高管及核心

员工认购发行人股份的入股价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部分

3,492.72 万元进行现金补偿是否经过相关部门审批，是否符合

政策法规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四）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第一大客户为关联方明阳智能。发行人海

上风电产品主要向明阳智能销售，相关产品毛利占比较高。请发

行人说明：（1）海上风电产品在报告期内向非关联方销售的情况；

（2）海上风电产品是否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和面向市场独立

开展业务的能力，是否存在对明阳智能的重大依赖；（3）防范利

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具体措施及其执行的有效性。请保荐

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二）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对中集安瑞科部分董事、高管及核

心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不适用国有控股企业相关规定的原因；（2）

由安瑞科控股对差额部分进行现金补偿履行的具体审批程序及

其合规性。请保荐人、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四）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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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海上风电产品对非关联方销售

的金额和占比，拓展非关联方客户的措施和效果。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10 月 28 日 

 


